
典当奥迪车借款70万
当期超过6个月后，算不算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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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姚缘 杨莹莹

一场免费“国学讲座”，一个号称“稳赚 3 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让 73 岁的张大爷掏空 1230 余万元

毕生积蓄。 然而，次日股价断崖式下跌，张大爷血本无归。 随着案件发展，检察官发现所谓的“国学大师”“炒

股专家”，竟是同一人用 6 部手机扮演的多个角色。 近日，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李某、向某犯非法

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10 个月、1 年，分别并处罚金。

“国学大师”荐股 千万资金被套牢
7名股民被坑，两男子因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周星茹

近年来， 典当以其“短、

频、 快”的特点，为中小企业及

个人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渠道。

根据规定， 典当的最长期限为

6 个月。 实践中，部分典当行与

当户约定的当期超过了 6 个

月， 那么这笔交易的性质是否

会发生改变？ 近日， 青浦区人

民法院对此作出明确认定。

质押轿车借款70

万，后续无力清偿本息

2024 年 7 月， 大江公司

（化名） 因资金周转需要， 以

其名下奥迪牌小型轿车为质押

向欣欣典当行（化名） 典当借

款 70 万元， 大江公司法定代

表人沈某（化名） 为共同借款

人。 各方签订了《典当质押合

同》， 约定借款月利率 0.3%，

月综合费率 1.5%， 分 10 期，

借款期限自 2024 年 7 月 31 日

起至 2025 年 6 月 1 日止， 每

月 1 日为还款日， 若借款人未

能按期支付分期款项， 自逾期

之日起按应还款逾期金额每日

0.5%计算迟延金。

合同签订后， 欣欣典当行

如期发放了借款 70 万元并出

具了当票。

然而， 大江公司及沈某仅

支付了前三期借款本金及利

息， 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便

再未还款。 欣欣典当行遂将大

江公司及沈某诉至法院， 要求

大江公司与沈某共同偿还未付

当金 49 万元以及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按月利率 1.8%计算的利

息及综合费用等。

大江公司及沈某均未到庭

应诉答辩。

法院： 绝当后，能

收利息不能收综合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 欣欣典

当行与大江公司及沈某签订了

《典当质押合同》， 欣欣典当行就

此出具当票并发放了当金， 大江

公司也向欣欣典当行交付了质押

车辆， 故欣欣典当行与大江公司

及沈某之间成立典当关系。

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

六条规定，典当期限由双方约定，

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本案中，双

方约定的典当期限为十个月，超

出了上述规定的上限。 本案典当

期限依法调整为自2024年7月31

日起至2025年1月30日止。

此外， 根据 《典当管理办

法》 第四十条规定， 典当期限或

者续当期限届满后， 当户应当在

5 日内赎当或者续当， 逾期不赎

当也不续当的， 为绝当。 本案当

期届满后， 双方未在法定的五日

内办理赎当或续当， 因此自

2025 年 2 月 5 日起构成绝当。

绝当前， 欣欣典当行有权按照合

同约定收取利息及综合费。 绝当

后， 当户丧失对当物的赎回权，

欣欣典当行也不再为当户提供当

物管理服务， 亦不存在继续履行

服务的事实基础。 故欣欣典当行

只能收取利息， 不能再收取综合

费。 对于逾期利息， 双方合同约

定逾期后按每日 0.5%计算迟延

金， 现欣欣典当行自愿将计算标

准下调至按每月 1.8%计算， 不

违反法律规定， 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大江公司及

沈某共同归还欣欣典当行剩余当

金 49 万元， 并共同偿付以 49 万

元为基数， 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

起至 2025 年 2 月 4 日止 （当期

内至绝当前） 的利息及综合费

（按月利率 0.3%、 月综合费率

1.5%计算）、 自 2025 年 2 月 5 日

起至 2025 年 6 月 1 日止 （绝当

后至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

的利息 （按月利率 0.3%计算）、

自 2025 年 6 月 2 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

届满后的逾期阶段） 的逾期利息

（按月利率 1.8%计算） 等， 对于

欣欣典当行主张的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2 月 4 日止

的综合费不予支持。

宣判后， 双方均未上诉， 案

件现已生效。

释法
“免费国学讲座”群，

七旬老人步步入坑

“您好， 我们邀请您免

费听国学大师讲座， 讲解家

居布局、 五行命理。” 2025

年 3 月， 张大爷接到一个电

话， 电话那头的业务员语气

亲切， 称只要添加微信就能

进群听课。 张大爷退休后一

直关注股市， 对国学也颇感

兴趣， 便加了微信， 被拉进

一个叫“吉人天相” 的国学

讲课群。

起初， 一切都显得“专

业” 而“真诚”。 群里每天

准时推送直播链接， 前 40

分钟， 一位“邓老师” 正襟

危坐， 讲解风水、 命理， 引

经据典， 不少像张大爷这样

的中老年投资者听得津津有

味。

可直播过半， 画风悄然

转变。 “唐老师” 接过话

头， 开始分析股市行情， 不

经意间透露： “新三板有个

内部项目， 普通人根本拿不

到额度。” 话音刚落， 群里

多名“投资者” 轮番上阵，

晒出盈利截图， 吹嘘“跟着

韩老师赚了几十万”。

在群内气氛的烘托下，

张大爷逐渐被“洗脑”， 并

得到了“韩老师” 的一对一

专属指导。 对方承诺： “这

只股票能涨 3 到 10 倍， 就

算跌了也会通过 1:10 配股

保本。” 同年 5 月 29 日，

“韩老师” 指令所有投资者

在同一时间以 15 元 / 股的

价格集中买入。

张大爷掏空了所有积

蓄， 满怀期待地按下确认

键。 可买入次日， 股价一泻

千里， 他想抛售， 却发现新

三板市场流动性极差， 根本

无人接盘。 再拨“韩老师”

的电话， 则被以“等待配

股” 为由拖延， 后续则直接

失联。

张大爷这才明白， 自己

不是遇见了“大师”， 而是

掉进了一个用国学包装的陷

阱。 而在这短短一天， 还有

另外 6 名投资者像张大爷一

样大量购入该股票， 共计买

入 1891 万余元。

包装设局，借空壳公司

炮制陷阱

2025 年 7 月 15 日， 公安

机关接到线索， 称有一伙人在

闵行区非法推荐股票。 民警突

击检查了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办公场所， 当场查获上

百部工作手机、 成堆的话术单

和空白的“份额申请表”。 然

而， 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只剩

前台一人留守。 据前台员工回

忆， “公司突然通知放假， 老

板和业务员全不见了， 我连工

资都没拿到。”

随着侦查深入， 这个组织

严密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

面。 原来， 李某曾因非法经营

罪入狱， 2025 年 3 月刑满释

放后不思悔改， 出资 1.5 万

元， 收购了这家连证券投资咨

询资质都没有的空壳公司， 拉

上老相识向某重操旧业。 按照

约定， 李某可获得成交金额

40%左右的利润分成， 他再将

其中部分利润分给向某团队，

剩余部分用于支付业务员提成

和公司运营开支。

2025 年 11 月 19 日， 案

件移送至闵行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

“我就只是去李某的公司

‘喝喝茶’， 民警查获到的手机

都是我帮别人保管的。” 向某

到案后拒不认罪， 还辩称自己

非涉案公司工作人员。 “人家

向老板是独立团队， 我就只是

出租工位收取租金， 对他们公

司的业务毫不知情。” 李某则

供述自己仅仅为向某介绍新三

板资源， 租借公司工位， 企图

掩盖犯罪行为。

面对“零口供” 僵局， 承

办检察官仔细翻阅近千页案

卷， 逐一比对微信实名认证信

息， 并加强客观证据整理， 核

实团伙其他成员笔录， 一条清

晰的犯罪链条逐渐浮现出

来———多个用于荐股的“老

师” 微信号都绑定了向某的手

机号， 所谓的“邓老师” “唐

老师” “韩老师”， 背后的操

作者都是向某。

团队业务员供述， 向某曾

在办公室同时操控 6 部手机，

所控制的不同微信号一会儿讲

风水， 一会儿画 K 线。 此外，

团队业务员一致指认向某是团

队负责人， 负责发放工资和培

训话术； 李某的聊天记录则显

示， 他不仅对接上游股票资

源， 还统一制定了提成比例，

所有利润都由他分配。 在铁证

面前， 两人的谎言不攻自破，

最终自愿认罪认罚。

深挖罪证，守护股民钱

袋子

随着对案件的抽丝剥茧，

检察官心头萦绕着一个新的问

题， 向大批量市民电话荐股，

他们如何躲开监管视线？

通信公司员工的证言则揭

开了团伙规避监管的手段。

“向某购买电话卡时行为诡异，

不让我们进入办公区办理业

务， 只在茶水间对接。 此外，

在交易过程中， 向某等人还刻

意隐瞒公司真实业务。” 由于

对相关电话卡号的投诉量过

大， 这批电话卡很快就被运营

商全部停用。

此外， 为隐匿资金流向，

该团伙所有利润均以现金形式

结算， 李某从上游拿到现金

后， 在办公室当场分发给各团

队负责人， 再由他们逐级下发

给业务员。

“证券投资咨询属于国家

特许经营行业， 任何机构和个

人未取得证监会许可不得从事

相关业务。” 承办检察官认为，

被告人利用新三板市场流动性

较差、 普通投资者认知不足的

特点， 通过“国学 + 炒股”

的伪装诱导高位接盘， 不仅让

多名投资者遭受巨额损失， 更

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经司法审计确认， 李某非

法经营金额达 1799 万余元，

向某非法经营金额达 348 万余

元。 检察官审查认为， 李某、

向某未经国家证券监管部门批

准， 擅自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经营罪。

今年 3 月 5 日， 检察机关

以非法经营罪对李某、 向某二

人提起公诉。 同时， 李某曾因

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后 5 年内再犯， 系累

犯，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近

日， 李某、 向某犯非法经营

罪， 分别被判处前述刑罚。


